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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标题及分类只用作参考该条款内容及目的。除便于参阅

以外，不得将其作任何其他解释及要求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第1条（统一惯例400号第1条）统一惯例的适用跟单信用证统

一惯例19xx年修订本，即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应适用于

内容根 据本统一惯例确立的所有跟单信用证（包括在其适用

范围内的备用信用证），除非在信用 证上另有明确规定，它

的条文对有关的各方面都有约束力。 第2条（统一惯例400号

第2条）信用证的含义 就本文各条而言，文中使用的“跟单

信用证”和“备用信用证”词语（“信用证”），是 指一项

约定，不论其名称或描述如何，凡由银行（“开证行”）依

照客户（“申请人”） 的要求和指示或自己主动，在符合信

用证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单据： （1）向第三者（“受益

人”）或其指定人付款，或承兑及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 

（2）授权另一家银行进行该项付款，或承兑及支付该汇票；

（3）授权另一家银行议付。 就本文各条而言，一家银行在

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都视为另一家银行。 第3条（统一

惯例400号第3、6条）信用证与合同 a．就其性质而言，信用

证是独立于其所基于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以外的交易。即

使信用证中含有对此类合同的任何援引，银行也与该合同毫

不相关，或不受其约束。因而，银行依信用证所承担的付款

、承兑汇票或议付或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任何义务的责任，不

受申请人由于他与开证行或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索赔



或抗辩的约束。 b．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

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 第4条（统一惯

例400号第4条）单据与货物／服务／行为 在信用证业务中，

各方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

服务及／或 其他行为。 第5条（统一惯例400号第5、13条）

开立／修改信用证的指示 a．开立信用证的指示、信用证本身

、修改信用证的指示及修改书本身必须完整和明确。 为防止

混淆及误解，银行应劝阻下列企图： （1）在信用证或其修

改书中罗列过多的细节； （2）在开立、通知或保兑信用证

时套用前证（套证），且该前证已经修改，其修该书或已被

接受，或未被接受。 b．所有开立信用证的指示及信用证本

身，以及遇有修改时的改证指示和修改书本身，必须明确说

明据以付款、承兑或议付的单据。 第6条（统一惯例400号第7

条）可撤销与不可撤销信用证 a．信用证可以是 （1）可撤销

的； （2）不可撤销的。 b．因此，信用证必须明示其是可撤

销的或是不可撤销的。 c．如无这种明示，信用证应视为是不

可撤销的。 第7条（统一惯例400号第8条）通知行的责任 a．

信用证可经另一家银行（通知行）通知受益人，而通知行毋

须承担责任。但如该行决 定了通知该信用证，则应合理谨慎

地审核所通知信用证的表面真实性。 b．如通知行无法确定

该证的表面真实性，它必须不迟延地通知来证行，说明它无

法确定 该证的真实性；如通知行决定将该信用证通知受益人

，则它必须告知受益人它无法确认该 信用证的真实性。 第8

条（统一惯例400号第9条）信用证的撤销 a．可撤销信用证可

以由开证行随时修改或撤销，毋须事先通知受益人。 b．但

开证行必须： （1） 对可撤销信用证项下办理即期付款、承



兑或议付的银行，在其收到修改或取消通知以前，根据表面

上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所进行的任何付款、承兑或议付，

予以偿付。 （2） 对另一家根据可撤销信用证办理延期付款

的银行在其收到修改或取消通知以前，已经接受了表面上符

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者，予以偿付。 第9条（统一惯例400号

第10条）开证行和保兑行的责任 a．不可撤销信用证构成开证

行的一项确定责任，但以在到期日或以前向被指定的银行或 

开证行提交了规定的单据并符合信用证条款为条件。 （1）

如信用证规定为即期付款，则须即期付款； （2）如信用证

规定为延期付款，则于依据信用证条款所能确立的到期日付

款； （3）如信用证规定承兑； a）由开证行承兑一则承兑受

益人对开证行出具的汇票，并于收到期日付款，或 b）规定

由另一家受票银行承兑，如信用证指定的该家受票银行未能

承兑对其出具的汇 票，则开证行必须承兑受益人对开证行出

具的汇票并于到期日付款，或于到期日对业经该 受 票银行承

兑但尚未付讫的汇票付款。 （4）如信用证规定议付，则凭

受益人依信用证出具的汇票及／或提交的单据，向出票人 及

／或善意持票人付款。 b．另一家银行（保兑行）经开证行

授权或应其请求对信用证加以保兑，即构成开证行以 外的保

兑行的确定责任。只要向被指定的银行或保兑行提交规定的

单据，并符合信用证条款。 （1）如信用证规定即期付款，

则即期付款； （2）如信用证规定延期付款，则于依据信用

证条款所能确定的到期日付款； （3）如信用证规定承兑， a

）规定由保兑行承兑一则承兑受益人对保兑行出具的汇票并

于到期日付款，或 b）规定由另一家受票银行承兑，如信用

证指定的该受票银行未能承兑对其出具的汇票， 则保兑行必



须承兑受益人对保兑行出具的汇票并于到期日付款，或于到

期日对业经该受票 银行承兑但尚未付讫的汇票付款。 （4）

如信用证规定议付一则凭受益人依信用证出具的汇票及／或

提交的单据对出票人及 ／或善意持票人进行议付。 c．（1）

如果另一家银行经开证行授权或应其请求对信用证加以保兑

，但它不准备照 办，则它必须不迟延地通知开证行。 （2）

除非开证行在授权或请求保兑时另有规定，通知行可不加保

兑地将信用证通知受益 人，但它必须不迟延地通知开证行。

d．（1）除第47条另有规定外，未经开证行、保兑行（如有

的话）及受益人同意，不可撤销信用证不得修改，也不得撤

销。 （2）开证行自发出修改书之时起，即对该修改书负有

不可撤销的义务。保兑行可将其保 兑扩大至修改书，并自通

知该修改书之时起负有不可撤销的义务。但是，保兑行可以

选择 不扩大保兑地将修改书通知受益人。如果保兑行这样作

，它必须将此情况通知开证行及受 益人。 （3）原信用证（

或含有先前被接受修改的信用证）的条款，在受益人告知通

知修改的银 行他接受修改之前，仍对受益人具有约束力。 

（4）只接受同一修改通知中的部分修改是不允许的，因而是

无效的。 第10条（统一惯例400号第11条）信用证的种类 a．

所有信用证都必须清楚地表明该证是否适用即期付款、延期

付款、承兑或议付。 b．（1）除非信用证规定仅由开证行办

理，或允许任何银行议付（被指定银行），所有 信用证都必

须指定一家银行，授权其进行付款（付款行）、承兑汇票授

权其或议付（议付行）。如系自由议付依征，则任何一家银

行比系被指定银行。 必须向被指定银行或开证行提交单据。 

（2）议付是指由被授权议付的银行对汇票及／或单据付出对



价。只审查单据而不支付对 价并不构成议付。 c．除非被指

定银行是保兑行，开证行的指定并不能使被指定银行负有付

款、承诺延期付款、承兑汇票或议付的义务。除非被指定银

行明确同意并相应通知受益人，被指定银行接收及／或审查

及／或转交单据，并不使其负有付款、承诺延期付款、承兑

汇票或议付的义务 。 d．开证行通过指定另一家银行、或允

许任何一家银行议付、或授权或请求另一家银行加 以保兑，

授权该银行依情况，凭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付款、

承兑汇票或议付，负 有按本条文规定偿付该银行的义务。 e

．如系延期付款信用证，只指定一家银行并不构成对该被指

定银行承担延期付款义务的授权。 第11条（统一惯例400号

第12条）电讯传递的和预告通知的信用证 a．（1）如开证行

以有效的电讯传递方式指示通知行通知信用证或信用证修改

书，该电 文应被视为有效信用证文件或有效修改书，且无须

再以邮件确认。如邮寄确认书终究被发 出，则该邮寄确认书

也是无效的。通知行亦无义务对该邮件确认书与经电讯收悉

的有效信 用证文件或有效修改书进行核对。 （2）如电讯声

明”详情后告”（或类似措辞）或声明以邮寄确认书为有效

信用证文件或 有效修改书，则该电讯不视为有效信用证文件

或有效修改书。开证行必须不迟延地将有效 信用证或有效修

改书交给通知行。 b．如果银行利用另一家银行的服务将信

用证通知受益人，则它必须利用同一家银行的服 务通知修改

。 c．信用证开立或修改的预先通知（预先通知），只有在开

证行准备开立有效信用证或其 修改，才能由该开证行作出。

作出该预先通知的开证行应承担不可撤销的责任，须不延误 

地开立或修改在条款上与预先通知无矛盾的信用证。 第12条



（统一惯例400号第14条）不完整或不清楚的指示 如收到通知

、保兑或修改信用证的指示不完整或不清楚，被要求按该指

示办理的银行可向受益人发出仅供该参考并不负任何责任的

预先通知，该预先通知应清楚声明该通知仅供参考，通知行

必须将其所采取的行动通知开证行，并要求开证行提供必要

的资料。开证行应不迟延地提供必要的资料。只有在收到完

整明确的指示，且通知行准备按该指示办理时，方可通知、

保兑或修改信用证。 第13条（统一惯例400号第15条）审单标

准 a．银行必须合理谨慎地审核信用证的所有单据，以确定其

是否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相 符。规定的单据在表面上与信用

证的条款的相符应由在这些条文中反映的国际标准银行惯 例

来确定。单据表面上互不相符，不得视为表面上与信用证条

款相符。 银行不审核信用证中未规定的单据。如果银行收到

此类单据，将退还提交人，或予以转交 并对此不负责任。 b

．开证行、保兑行（如有的话）（及代表他们的被指定银行

）各自应有一个合理的时 间，即不超过收到单据后的七个银

行工作日，审核单据和决定是否接受或拒收单据，因此 并通

知从其处收到单据的当事人。 c．如果信用证中列有一些条件

，但并未叙明应予提示的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银行将 认

为这些条件没有记载而不予理会。"#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